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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三元区招生委员会文件
元招委〔2026〕9 号

三元区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《2026 年三元区
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辖区各幼儿园：

现将《2026 年三元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。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三元区招生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23 日

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区委办、政府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宣传

部部长林菲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叶皓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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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三元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 三明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和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

知》和三明市教育局关于 2026 年学前阶段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，

根据市、区有关幼儿园招生工作会议精神，研究制定 2026 年三

元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年满 3 周岁（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间出生），

居住在三元区的适龄幼儿（不包含企业办幼儿园已接收的适龄幼

儿）。

二、报名时间

城区幼儿园招生工作统一于 7 月 2 日开始，郊区、农村幼儿

园招生工作由各园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城区幼儿家长通过下载“e 三明”APP、关注“e 三明”公众

号或访问“e 三明”网站并实名认证的方式进行报名。郊区、农

村幼儿家长直接到相应幼儿园报名。

四、招生原则

（一）“三统一”优先原则

“三统一”对象：户籍、房产（占 51%及以上产权，下同）、

实际居住“三统一”的适龄幼儿（含三代同户，即孩子的户籍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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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辈及法定监护人一方在同一户口簿、同住，且法定监护人及孩

子在市区内另无房产）。

不动产(含交房）和户籍（不含寄户）迁移截止时间为 2026

年 6 月 30 日。继续实行一套房产三年内只向一户家庭提供幼儿

园学位的办法。

（二）配套公益服务原则

小区配套幼儿园以服务周边配套小区为主，优先接收招生范

围内符合“三统一”条件的适龄幼儿入园。

（三）规范招生规模原则

各幼儿园按照核定的计划招生数实施招生，不得随意增扩与

缩减招生规模。

（四）“长幼随学”优先原则

适龄幼儿家庭中已有子女正在就读幼儿园的（不含原毕业

班），其他新入园子女符合规定入园条件的，入园时可申请同梯

次优先录取至原子女就读幼儿园。

五、招生办法

根据“划片就近、分梯录取、遵循志愿、电脑派位”的办法

录取新生。梯次对象及录取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梯次：有施教区幼儿园“三统一”对象和教育优

待对象

第一梯次采取“按施教区登记报名、电脑派位”的办法录取

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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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招生对象

（1）城区各有关公办园施教区(有施教区公办园招生范围见

附件 2）内符合“三统一”条件的适龄幼儿；

（2）符合省、市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的适龄幼儿。

2.录取办法

家长平台报名登记完成后，经审核，若幼儿园第一梯次招生

对象登记人数不超过该园的招生计划数，则全部录取。若登记人

数超过该园的招生计划数，则以电脑派位的方式录取。

符合省、市教育优待照顾政策的对象，需于 6 月 30 日前向

市（区）教育局提交市（区）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证明材料，经

审核认定后，由教育局按政策统筹安排到相关幼儿园录取。

（二）第二梯次：施教区外的“三统一”对象

第二梯次采取“划分片区、遵循志愿、电脑派位”的办法录

取新生。

1.招生对象

城区施教区外符合“三统一”条件的适龄幼儿。

2.各片区包含园所及社区

（1）第一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明市实验幼儿园、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、三

明市妇联幼儿园和三明市实验幼儿园东安分园。

包含社区：列东街道江滨、圳尾、崇桂、新和社区和三路社

区（仅丁香新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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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第二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城发广场分园、三元区列

东实验幼儿园、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和三元区沪明幼儿园。

包含社区：列东街道三路社区（不含丁香新村）、沪明社区

（原四路社区）；徐碧街道洋山村、徐碧村、五路、六路、乾龙、

东乾、重化社区和列西街道富华、青山、龙岗、群英社区。

（3）第三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元区贵溪洋第一幼儿园、三元区贵溪洋第二幼

儿园、三元区金澜湾幼儿园和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甲头分园。

包含社区：徐碧街道小溪农场、廖源村、后洋村、碧口村和

碧湖、北门、徐锦社区。

（4）第四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元区列西幼儿园。

包含社区：列西街道北山和翁墩社区。

（5）第五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元区实验幼儿园（胜利路）、三元区实验幼儿

园山水分园、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和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下

洋分园。

包含社区：城关街道芙蓉、凤岗、建新、山水、新亭、下洋、

新龙社区。

（6）第六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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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园所：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崇宁分园、三元区东霞幼儿园、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第一分园和三元区东霞幼儿园富兴分园。

包含社区：城关街道红印山、崇宁、复康社区和富兴堡街道

所属社区。

（7）第七片区

包含园所：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、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

桃源分园和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台江分园。

包含社区：白沙街道所属社区。

3.录取办法

（1）第一次志愿填报录取

家长登录报名后，选择所属片区其中一所意向幼儿园在线登

记填报志愿。经审核，接收完第一梯次对象后，若幼儿园登记的

人数不超过该园的剩余学位数，则直接录取。若幼儿园登记的人

数超过该园的剩余学位数，则家长需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，通过

电脑派位录取。

（2）第二次志愿填报录取

①在线志愿填报

第一次志愿填报未被录取的第二梯次对象家长，根据个人意

愿先后顺序依次选择本片区、其他片区所有有剩余学位的若干所

幼儿园在线填报志愿。

②电脑派位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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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第二次志愿填报的幼儿按各幼儿园先进行电脑派位产

生该园录取名单，未被录取的幼儿再按各片区通过电脑派位产生

幼儿志愿录取顺序号。根据各幼儿园的剩余学位数，以电脑派位

生成的幼儿志愿录取顺序号按从小到大的先后顺序依次按家长

第二次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。

（三）第三梯次：未参加第一、第二梯次录取的其他适龄幼

儿

未参加第一、第二梯次录取的其他适龄幼儿可参加公办幼儿

园补录或到就近的民办幼儿园申请入园。

1.公办幼儿园补录

家长可关注城区公办幼儿园 7 月 11 日发布的剩余学位补录

公告的时间和要求，于 7 月 13 日-7 月 14 日选择所属片区有剩余

学位的其中一所幼儿园进行线下登记申请入园，各园按照补录公

告的办法进行录取。

2.民办幼儿园招生

家长可关注各民办幼儿园（各街道民办幼儿园名单见附件 3）

的招生公告，根据公告的时间和要求进行线下登记申请入园，具

体办法详见各民办园公告。

六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发布通告（6 月 26 日）

城区各公办幼儿园利用公告栏、电子显示屏和微信公众号等

方式发布招生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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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证申请（7 月 1 日前）

城区符合“三统一”条件的幼儿家长通过下载“e 三明”APP

或关注“e 三明”公众号进行实名认证。

（三）在线登记（7 月 2 日-7 月 3 日）

1.线上登记

（1）符合第一梯次条件的招生对象在“e 三明”平台-“服

务”-“教育考试”-“市区公办幼儿园报名”-“第一梯次”入

口施教区相对应的幼儿园报名登记。

（2）符合第二梯次条件的招生对象在“e 三明”平台上（路

径同上）“第二梯次”入口选择所属片区其中一所意向幼儿园在

线登记。

符合条件的多胎子女和长幼随学对象同时需到对应园所进

行现场登记报名，逾期未申请视同放弃资格。

2.便民服务。若无上网条件、网络报名不成功或报名材料在

网上无法认证的家长，在规定时间内到相应园进行现场报名或提

交相关审核。其中第一梯次于 7 月 2 日到施教区对应园所提交材

料报名；第二梯次于 7 月 3 日按所属片区先到下列幼儿园提交材

料报名：第一片区——三明市实验幼儿园、第二片区——三元区

徐碧实验幼儿园和三元区沪明幼儿园、第三片区——三元区金澜

湾幼儿园和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甲头分园、第四片区——三元

区列西幼儿园、第五片区——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和三元区第三实

验幼儿园、第六片区——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崇宁分园和东霞幼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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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、第七片区——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。

（四）材料审核（7 月 4 日-7 月 8 日）

各幼儿园对在线登记对象的信息进行核实确认。

（五）招生录取

1.第一梯次对象录取（7 月 11 日）

录取经审核符合有施教区幼儿园“三统一”对象和教育优待

照顾政策对象。

2.第二梯次对象录取（7 月 11 日-7 月 16 日）

（1）第二梯次部分对象录取（7 月 11 日）

录取经审核符合第二梯次条件且第一次志愿填报未超过该

幼儿园剩余学位数的对象。

（2）剩余学位公示（7 月 11 日）

在招收第一梯次对象和第二梯次部分对象后，公布各幼儿园

剩余学位。

（3）第二梯次其他对象录取

①在线志愿填报（7 月 11 日-7 月 12 日）

第一次志愿填报未被录取的第二梯次对象家长，根据个人意

愿先后顺序依次选择本片区、其他片区所有有剩余学位的若干所

幼儿园在线第二次填报志愿，填报时间截止 7 月 12 日 18:00，逾

期未填报志愿的，视为放弃志愿录取资格。

②复核汇总公布电脑派位名单（7 月 13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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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审核、汇总第二次志愿填报拟参加电脑派位登记的适

龄幼儿名单，并在各幼儿园张榜公示。

③电脑派位录取（7 月 14 日）

对参加第二次志愿填报的对象按电脑派位录取办法录取幼

儿。

3.第三梯次对象录取

（1）公办幼儿园补录（7 月 13 日-7 月 14 日）

根据城区公办幼儿园发布的剩余学位补录公告的时间和要

求，家长选择所属片区有剩余学位的其中一所幼儿园进行线下登

记申请入园，各园按补录公告的办法进行录取。

（2）民办幼儿园招生

未参加公办幼儿园录取的家长可关注各民办幼儿园的招生

公告，根据公告的时间和要求进行线下登记申请入园（具体办法

详见各民办园公告）。

（六）公布名单（7 月 14 日-7 月 15 日）

各公办幼儿园公布正式录取名单。

（七）办理注册手续（7 月 15 日-7 月 16 日）

家长根据各幼儿园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幼儿园办理

注册手续。

说明：报名对象在招生平台上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平台可自

动获取招生对象的户籍、房产、无房证明等相关信息，除平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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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通知个别无法获取信息的对象需到相应幼儿园现场提交

材料外，其它报名对象无需到现场提交材料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幼儿园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

园长为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应加强对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做

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。

（二）规范招生行为。各幼儿园继续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联〔2022〕1 号）、《关

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严格按

照规定条件和程序，规范招收公安英烈、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

子女、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牺牲或致残的见义勇为人

员子女、台胞子女、正在援疆（援藏）的干部子女及本园在职教

职工子女等对象，不得随意扩大教育优待照顾政策对象范围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幼儿园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微信公众

号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和解读，使之家喻户晓，让社会支持、

家长理解，积聚工作正能量。幼儿园要按照规范程序做好招生信

息公开，确保招生工作各流程安全、稳定、有序进行，顺利完成

招生任务。招生程序力求简化，不得采用任何形式对幼儿进行或

变相进行测试。

（四）强化执纪监督。各幼儿园要依法依规从严规范招生管

理工作，自觉规范招生行为，严格遵守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。对

发生违规违纪招生行为的幼儿园，实行问责，责令整改，视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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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重在一定范围内通报，幼儿园当年不得参与评优评先，对幼儿

园主要负责人和具体责任人，将依据相关规定，严肃追究纪律责

任。

监督举报电话：0598-7991702

本招生工作方案由三元区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: 1.三元区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咨询电话

2.三元区城区各街道有施教区公办园招生范围

3.三元辖区各街道民办幼儿园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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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三元区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咨询电话

幼儿园
所属乡镇

街道
联系电话

三明市实验幼儿园 列东街道 0598-8247207

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列东街道 0598-8958016

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城发

分园
徐碧街道 0598-8958016

三明市实验幼儿园东安分园 列东街道 0598-8251300

三明市妇联幼儿园 列东街道 0598-8293084

三元区列东实验幼儿园 列东街道 17350377889

三元区沪明幼儿园 列东街道 18065870035

三元区列西幼儿园 列西街道 0598-8290030

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 徐碧街道 0598-8911625

三元区贵溪洋第一幼儿园 徐碧街道 0598-8268107

三元区贵溪洋第二幼儿园 徐碧街道 0598-8227309

三元区金澜湾幼儿园 徐碧街道 17350525898

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甲头

分园
徐碧街道 0598-8201522

三元区实验幼儿园 城关街道 0598-7991787

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崇宁分园 城关街道 0598-7991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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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山水分园 城关街道 0598-8090985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 富兴堡街道 0598-7992830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第一分园

（御江首府）
富兴堡街道 0598-8095916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富兴分园 富兴堡街道 0598-8330258

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白沙街道 0598-8092115

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桃源

分园
白沙街道 18020780102

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台江

分园
白沙街道 18020787196

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城关街道 0598-7501645

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下洋

分园
城关街道 0598-83382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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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三元区城区各街道有施教区公办园招生范围
列东街道

三明市实验幼儿园：杜鹃新村、牡丹新村

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：梅岭新村、红岩新村、双园新村

三明市妇联幼儿园：高岩新村、麒麟新村

三元区列东实验幼儿园：徐碧一村 1-70 幢、东安新村 50-59

幢

列西街道

三元区列西幼儿园：滨江新城 1-21 幢

徐碧街道

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城发广场分园：城投广场 1-3 幢、5-13

幢、15 幢、17--21 幢、城投广场西区三元区东乾路 6 号 1-2 幢、

新都汇（佳和人家）乾龙新村 314 幢、315 幢

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：乾龙新村 387 幢、395-405 幢

三元区贵溪洋第一幼儿园：碧桂园 1 幢-20 幢、25 幢-175 幢、

196 幢-197 幢、251 幢-257 幢

三元区贵溪洋第二幼儿园：碧桂园 22 幢-24 幢、176 幢-194

幢、208 幢-236 幢、238 幢、240 幢-248 幢、258 幢-263 幢、265

幢-266 幢、268 幢-270 幢

三元区金澜湾幼儿园：东乾三路 391 号金澜湾 1 幢至 9 幢、

东乾三路 397 号金澜湾 1 幢至 13 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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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元区徐碧实验幼儿园甲头分园：文华路 218 号 1 幢至 26

幢

城关街道

三元区实验幼儿园（胜利路）：城关街道凤岗社区、建新社

区；

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崇宁分园：城关街道崇宁社区、复康社区；

三元区实验幼儿园山水分园：城关街道山水社区、芙蓉社区；

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：城关街道下洋社区（仅恒大御府）、

新龙社区、新亭社区；

三元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下洋分园：城关街道下洋社区（不含

恒大御府）；

富兴堡街道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：富兴堡街道新南社区（不含永嘉天地小

区）、东霞社区位于东牙溪以北部分、永兴社区、城关街道红印

山社区；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第一分园（御江首府）：富兴堡街道新南

社区永嘉天地小区、富兴堡街道东霞社区位于东牙溪以南部分；

三元区东霞幼儿园富兴分园：富兴堡街道富兴社区和富文社

区；

白沙街道

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：白沙街道白沙社区、长安社区、群

一社区、群二社区、桥西社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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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桃源分园：白沙街道桃源社区；

三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台江分园：白沙街道台江社区；

以上施教区含上述片区的城中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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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三元辖区各街道民办幼儿园名单

列东街道：名扬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

园）、列东和仁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、

新和幼儿园（普通幼儿园）。

列西街道：富华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三明市示范

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、新星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

三元区示范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。

徐碧街道：兴园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三明市示范

幼儿园）。

城关街道芙蓉、凤岗、建新、山水、新亭、下洋、新龙

社区：阳光巴黎小金星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三明市示

范幼儿园）、左岸名都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

儿园）、崇宁幼儿园（三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。

城关街道红印山、崇宁、复康社区和富兴堡街道：富文

幼儿园（一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、佳欣幼儿园（二

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、红杏幼儿园（二级民办幼

儿园、普惠性幼儿园）、三塑幼儿园（普通幼儿园）。

白沙街道：白沙小太阳幼儿园（三级民办幼儿园、普惠

性幼儿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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